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油尖旺區議會文件第39／2025號 

2024 至 2027 年度油尖旺區議會  

食物環境衞生委員會工作進度報告

(會議於 2 0 2 5 年 3 月 11 日舉行 )  

編號 議題 採取行動和建議 負責部門或機構

F E H C  1  續議事項：

關 注 八 文 樓 環 境 衞

生狀況  

委員有以下意見 /查詢：

(i) 渠管問題成因複雜，包括非法接駁、亂丟垃

圾、渠管倒塌等，而中九龍幹線工程令渠管

須繞道亦可能導致問題惡化。

(ii) 在 渠 務 署 已 更 換 渠 管 的 情 況 下 ， 近 半 年 內

仍 然 發 生 兩 次 嚴 重 的 爆 渠 事 件 ， 相 信 與 渠

管老化有關，查詢是否仍有渠管尚未更換。 

(iii) 查 詢 中 九 龍 幹 線 工 程 與 渠 管 相 關 的 部 份 能

否如期在今年四月完成。

(iv) 如 工 程 未 能 如 期 完 工 ， 需 及 早 通 知 受 影 響

市民早作準備。

路政署的回應如下：

(i) 為 配 合 中 九 龍 幹 線 工 程 ， 於 甘 肅 街 工 地 內

有一段公共污水渠需進行臨時改道。

(ii) 去 年 知 悉 八 文 樓 一 帶 的 渠 管 有 倒 灌 情 況 ，

已 聯 同 渠 務 署 一 同 到 場 視 察 ， 並 於 今 年 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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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 尾 進 行 了 為 期 五 天 的 聯 合 行 動 ， 隨 後 持

續採取了緩解和預防措施。  

(iii) 署 方 每 日 往 八 文 樓 一 帶 實 地 視 察 公 共 污 水

渠，發現問題時會立即跟進，亦安排吸糞車

每日兩次到八文樓附近疏通渠管。  
 

奧雅納—莫特麥克唐納顧問聯營的回應如下：  

(i) 現 時 中 九 龍 幹 線 項 目 中 ， 甘 肅 街 一 帶 工 地

的 渠 道 復 原 工 序 預 計 可 於 今 年 第 三 季 完

成。復原後的污水管道走線會與原有相若，

亦 有 安 排 優 化 措 施 ， 在 渡 船 街 和 欣 翔 道 附

近，建造新渠管時，渠管走線會盡量拉直，

希 望 此 安 排 令 整 個 公 共 污 水 系 統 更 為 暢

順。  
 

屋宇署的回應如下：  

(i) 署 方 已 就 環 保 署 轉 介 的 渠 管 錯 駁 個 案 ， 向

業 主 立 案 法 團 發 出 命 令 要 求 跟 進 。 署 方 人

員 上 星 期 視 察 時 發 現 相 關 渠 管 已 經 填 封 ，

未 見 有 污 水 排 出 街 道 。 法 團 已 委 聘 顧 問 公

司 檢 視 渠 管 問 題 ， 署 方 將 繼 續 提 供 所 需 協

助。  
 

渠務署的回應如下：  

(i) 收 到 數 宗 關 於 八 文 樓 渠 管 的 投 訴 ， 涉 及 大

廈 內 部 渠 管 問 題 ， 於 今 年 一 月 時 與 路 政 署

進行聯合清洗行動，亦會進行額外的清洗，

確保公共渠管正常運作。  



 -  3  -  

(ii) 署方於 2 0 2 1 年完成復修約八成位於八文樓

附近的渠管，並會繼續檢測渠管狀況，有需

要時會繼續復修並持續改善渠管。  

 

環保署的回應如下：  

(i) 署 方 在 巡 查 時 發 現 渠 管 錯 駁 問 題 ， 已 將 個

案轉介相關部門。  

 

食物環境衞生署 ( “食環署 ” )的回應如下：  

(i) 如 接 獲 有 污 水 或 懷 疑 糞 水 溢 出 的 投 訴 ， 會

按 情 況 盡 快 派 員 到 現 場 視 察 ， 並 在 有 需 要

時安排清洗及消毒工作。  

(ii) 署 方 會 派 員 作 突 擊 檢 查 ， 如 發 現 食 肆 負 責

人 將 油 污 直 接 排 放 至 污 水 渠 系 統 或 未 有 根

據 持 牌 條 件 妥 善 保 持 隔 油 箱 清 潔 ， 會 作 出

懲處。  

       

F E H C  2   關 注 大 角 咀 一 帶 懷

疑 有 人 放 置 老 鼠 藥

毒害狗隻事宜  

 委員有以下意見 /查詢：  

(i) 希 望 警 方 在 有 關 地 點 加 強 巡 查 ， 保 障 動 物

及公眾地方使用者的安全。  

(ii) 期 望 康 文 署 加 裝 更 多 閉 路 電 視 ， 覆 蓋 整 個

公園以保障使用者。  

(iii) 希 望 康 文 署 和 食 環 署 持 續 加 強 公 園 以 及 轄

下場所的清潔，留意可疑藥物及不法行為。 

 

 

 食環署  

康文署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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食環署的回應如下：  

(i) 署 方 會 派 員 到 相 關 公 園 附 近 的 公 眾 地 方 加

強 清 掃 及 清 洗 街 道 ， 並 提 醒 前 線 人 員 留 意

地 面 的 可 疑 物 品 ， 如 有 發 現 會 立 即 通 知 相

關部門跟進。此外，署方會加強監察由本署

放 置 的 防 治 蟲 鼠 藥 物 及 鼠 餌 盒 ， 如 發 現 不

法分子及違法行為，會報警處理。  

 

康文署的回應如下：  

(i) 署 方 在 執 行 滅 鼠 行 動 前 會 張 貼 告 示 提 示 場

地 使 用 者 及 寵 物 主 人 ， 避 免 接 觸 鼠 餌 或 讓

動物誤服有毒藥餌。  

(ii) 署 方 有 教 導 清 潔 人 員 和 護 衛 員 辨 識 場 所 內

老鼠藥餌的類型，如發現可疑顆粒，需立即

通知署方職員並作出跟進。  

(iii) 署 方 備 悉 委 員 加 強 告 示 及 增 加 閉 路 電 視 覆

蓋率的建議，會研究其可行性，並在財政許

可和因應實際需要下積極考慮。  

 

香港警務處 ( “警務處 ” )的回應如下：  

(i) 旺 角 警 區 在 年 初 收 到 康 文 署 的 報 案 ， 經 深

入調查後、包括翻查閉路電視片段，在今年

2 月 2 3 日以涉嫌企圖殘酷對待動物拘捕一

名 男 子 ， 現 時 案 件 交 由 旺 角 警 區 刑 事 調 查

隊跟進調查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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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 E H C  3   關 注 油 尖 旺 區 智 能

廚 餘 回 收 機 的 數 量

和使用狀況  

 委員有以下意見 /查詢：  

(i) 建 議 增 加 海 富 苑 和 駿 發 花 園 智 能 廚 餘 回 收

桶數量。  

(ii) 查 詢 是 否 有 環 保 基 金 資 助 ， 可 供 私 人 屋 苑

申請，以增設智能廚餘回收桶。  

(iii) 有 居 民 將 廚 餘 分 成 若 干 袋 以 取 得 更 多 積

分，此舉加劇排隊情況、亦會增加膠袋使用

量，查詢部門有何對策。  

(iv) 雖 然 在 三 無 大 廈 推 行 廚 餘 回 收 有 困 難 ， 但

以 積 分 換 取 物 品 對 部 分 劏 房 居 民 有 吸 引

力，可建立回收廚餘的習慣，部門 亦應檢視

宣傳策略。  

 

環保署的回應如下：  

(i) 署方會於下一季在上述兩個公共屋邨 (租住

屋 邨 樓 宇 部 分 )各 加 裝 一 部 智 能 廚 餘 回 收

桶。  

(ii) 現 時 區 內 有 三 個 私 人 屋 苑 透 過 回 收 基 金 申

請 加 設 智 能 廚 餘 回 收 桶 ； 另 外 透 過 環 境 及

自 然 保 育 基 金 推 行 的 「 私 人 屋 苑 智 能 廚 餘

回收桶試驗計劃」已收到五宗申請，其中一

宗已獲批。  

(iii) 署 方 在 油 尖 旺 區 內 設 立 多 個 「 公 眾 廚 餘 回

收 點 」， 其 中 六 個 每 晚 以 街 站 形 式 提 供 服

務，另外 1 4 個設於食環署轄下的公眾垃圾

收集站內。此外，花園街街市的智能廚餘回

收桶已於今年 3 月 1 0 日投入服務。  

 環保署  

食環署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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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iv) 署 方 備 悉 委 員 反 映 有 居 民 將 廚 餘 分 成 數 袋

回收以取得更多「綠綠賞」積分問題，並會

檢視該情況。署方一直有宣傳廚餘回收，備

悉 委 員 的 意 見 ， 會 繼 續 加 強 對 三 無 大 廈 的

宣傳。  

 

食環署的回應如下：  

(i) 署 方 會 因 應 環 保 署 的 要 求 ， 如 有 需 要 於 轄

下 場 所 安 裝 智 能 廚 餘 回 收 桶 ， 會 作 出 適 當

考量和配合。  

       

F E H C  4   就 區 內 禁 煙 區 和 煙

蒂 收 集 處 安 排 作 出

查詢和建議  

 委員有以下意見 /查詢：  

(i) 收 到 市 民 反 映 吸 煙 人 士 隨 意 棄 置 煙 蒂 和 煙

灰，影響環境衞生。  

(ii) 查 詢 控 煙 酒 辦 會 否 檢 視 區 內 禁 煙 區 和 煙 蒂

收集箱的地點。  

(iii) 提 議 減 少 放 置 煙 蒂 收 集 箱 或 附 有 煙 灰 缸 的

廢屑箱，轉為張貼與禁煙相關的宣傳品。  

 

食環署的回應如下：  

(i) 署 方 會 適 時 檢 討 區 內 廢 屑 箱 及 獨 立 式 煙 蒂

箱 的 擺 放 位 置 和 運 作 情 況 ， 因 應 實 際 情 況

及各持份者的意見，作出適當調整。  

 

衞生署的回應如下：  

(i) 十 項 控 煙 措 施 有 望 今 年 於 立 法 會 通 過 ， 減

少排隊時吸煙的情況。  

 食環署  

衞生署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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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ii) 在 健 康 推 廣 方 面 ， 控 煙 酒 辦 一 直 從 多 個 途

徑向不同對象宣傳推廣控煙。  
       

F E H C  5   關 注 旺 角 道 與 西 洋

菜 南 街 交 界 上 方 行

人 天 橋 非 法 餵 飼 野

鴿事宜  

 委員有以下意見 /查詢：  

(i) 居 民 反 映 有 一 位 女 士 持 續 非 法 餵 飼 野 鴿 ，

並 使 用 工 具 將 飼 料 撒 於 天 橋 頂 及 附 近 大 廈

的平台上，吸引大量野鴿聚集。  

(ii) 如 何 阻 止 市 民 非 法 餵 飼 野 鴿 ， 例 如 加 強 罰

則和教育、或與專家合作提供心理輔導。  

(iii) 經 常 非 法 餵 飼 野 鴿 的 人 士 大 多 是 長 者 並 於

清晨行動，建議以長者為對象設計宣傳品。 

(iv) 查 詢 漁 護 署 會 否 考 慮 就 文 件 提 及 的 個 案 單

獨行動。  
 

食環署的回應如下：  

(i) 署 方 一 向 關 注 上 述 行 人 天 橋 的 環 境 衞 生 情

況，會就橋面的鴿糞作局部清洗，並將個案

轉 介 相 關 部 門 以 加 強 有 關 天 橋 的 恆 常 清 洗

服務。  

(ii) 署 方 會 將 文 件 提 及 的 個 案 轉 介 社 會 福 利 署

作同步跟進。  

 

漁農自然護理署 ( “漁護署 ” )的回應如下：  

(i) 就文件提及的個案，署方有作獨立行動，至

少 出 動 約 二 十 次 到 該 處 巡 視 ， 曾 攔 截 該 人

士一次 (見以下 ( i i )點 )。  

 

 食環署  

漁護署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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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ii) 署 方 人 員 曾 接 觸 過 該 餵 鴿 人 士 ， 現 時 正 進

行 內 部 程 序 決 定 會 否 檢 控 。 據 知 該 名 人 士

為露宿者，可能需要特別跟進。  

(iii) 署 方 主 要 負 責 私 人 地 方 和 部 份 公 眾 地 方 的

執法行動，在新修訂的條例下，四個部門和

警 方 均 可 以 所 管 轄 的 場 地 為 基 礎 ， 主 要 透

過 發 出 定 額 罰 款 通 知 書 的 方 式 參 與 有 關 非

法 餵 飼 野 生 動 物 及 野 鴿 的 執 法 行 動 。 餵 飼

野 鴿 是 全 港 性 的 問 題 ， 需 要 多 個 部 門 共 同

合作。  

(iv) 署 方 有 從 動 物 福 利 和 環 境 衞 生 的 角 度 作 宣

傳教育，設有「鴿級任務」的教育街站，並

安 排 到 學 校 、 長 者 中 心 及 屋 苑 舉 行 教 育 講

座。備悉委員意見，並會作出改善。  
       

F E H C  6   其他事項   委員有以下意見 /查詢：  

(i) 果 欄 商 販 上 落 貨 時 經 常 在 鄰 近 渡 船 街 的 寵

物 公 園 旁 的 花 圃 棄 置 廢 物 ， 該 處 雜 物 堆 積

的情況非常嚴重，亦有發現鼠蹤。  

 

食環署的回應如下：  

(i) 署 方 會 盡 快 與 相 關 持 份 者 溝 通 ， 並 派 員 清

理 有 關 地 點 和 安 排 防 治 蟲 鼠 組 人 員 進 行 鼠

患調查，及展開相應的防鼠工作。  

 食環署  


